
岳池县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的说明

县十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审查批准2025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可安排收入总计514258万元（含结转安排的支出15043万元），具体支出项目：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8952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县级行政单位人员经费、公业务经费、高层次人才引进、招商引资、干部培训及信访维稳等方面支出。

——国防支出268万元。主要用于兵役征集、民兵及预备役人员训练等方面支出。

——公共安全支出18248万元。主要用于公安、司法等部门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应急联动、追逃打黑、治安巡逻、网络租赁等方面支出。

——教育支出144902万元。主要用于教育系统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农村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职业教育、校舍建设、学生营养餐、普通高中免学杂费等方面支出。其中：投入91461万元用于小学教育；投入25865万元用于初中教育；投入12535万元用于高中教育。

——科学技术支出400万元。主要用于科技部门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科技成果转化、创新驱动发展、科普宣传等方面支出。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4026万元。主要用于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部门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竞技体育、文化市场整治、图书馆文化馆免费开放、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旅游发展等方面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8144万元。主要用于社会保障部门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特困人员救助、就业创业、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社会福利、退役军人安置、残疾人事业及自然灾害生活救助等方面支出。其中：安排19427万元用于城市农村低保；安排5345万元用于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安排8703万元用于特困人员救助。

——卫生健康支出41227万元。主要用于卫生部门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城乡居民及职工医疗保险、公共卫生服务、城乡贫困群众医疗救助、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方面支出。其中：乡镇卫生院安排支出13922万元；安排9971万元用于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安排4692万元用于计划生育服务。

——节能环保支出1714万元。主要为2024年结转的上级专项资金安排的支出。

——城乡社区支出43279万元。主要用于住建、综合行政执法部门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城区清扫保洁、城市绿化养护、城区路灯电费等方面支出。其中：安排22300万元用于我县PPP服务费，安排5927万元用于城乡社区环境卫生。

——农林水支出73863万元。主要用于涉农部门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巩固脱贫成效、乡村振兴、现代农业发展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耕地建设利用等方面支出。其中：安排33542万元用于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安排21222万元用于村社及社区干部报酬和办公经费及农村综合改革示范点补助等；安排3997万元用于耕地建设利用支出。

——交通运输支出9627万元。主要用于交通运输部门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县乡公路日常养护等方面支出（含2024年度上级专项资金结转安排的支出4683万元）。

——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4028万元。主要用于工业园区人员经费、公业务费及园区发展建设等方面支出。其中：安排2000万元支持我县工业发展。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1760万元。主要用于商务经信部门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商贸发展等方面支出。其中：安排1000万元支持商业服务业发展。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699万元。主要用于自然资源部门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土地治理、气象服务等方面支出。

——住房保障支出8260万元。主要用于公共租赁用房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及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单位缴纳部分等方面支出。其中：安排8227万元用于住房公积金缴纳。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167万元。主要用于粮食部门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粮油储备等方面支出。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4767万元。主要用于安监部门人员经费及公业务费、安全生产、地质灾害防治、消防管理、应急处突保障等方面支出（含2024年度冬春救助结转资金2553万元）。

——预备费5500万元。主要用于预算执行中突发事件处理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其他支出127万元。主要为2024年度上级资金结转安排的支出。

——债务付息支出10300万元。主要为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付息。


